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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船舶无人化、航运业智能化的变革，将无人船引入商业航运成为一

种发展趋势，并有赖于借助保险制度进行推广。但是，无人船有别于传统船舶的无人化、信息化特征给

保险制度带来问题和挑战。从保险标的角度，无人船是否属于保险标的之“船舶”需要讨论；从承保范

围角度，无人船是否满足适航性要求存在争议，以网络攻击为主要手段的新型海盗犯罪亦超越了传统海

盗险的承保风险；从赔偿责任角度，岸基操控人员的出现使船旗国–船东–船长三方责任结构产生动摇，

软件设计者与制造商的责任亦需纳入考虑。 
 
关键词 

无人船，海上保险，保险标的，承保风险，赔偿责任 

 
 

Study on the Legal Aspects of Insurance for 
Unmanned Vessels 

Zelin Fan 
International Law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Jan. 30th, 2024; accepted: Mar. 8th, 2024; published: Mar. 15th, 2024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the change of 
unmanned ships and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shipping industr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unmanned 
ships into commercial shipping has become a trend of development and relies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insurance system. However, the unmanned and informationized characteristics of unmanned 
ship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ships, br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nsur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urance subject matter, whether unmanned ship be-
longs to the “ship” of insurance subject matter needs to b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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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ge, whether unmanned ship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eaworthiness is controversial, and the 
new type of piracy crime which takes cyber-attacks as the main means has exceeded the risk of 
traditional piracy insu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ability, the emergence of shore-based ma-
nipulators has made the insurance system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nd it has brought about 
mor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ability, the emergence of shore-based manipulators has 
shaken the tripartite liability structure of flag state-shipowner-shipmaster, and the liability of 
software designers and manufacturers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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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 21 世纪得到了广泛应用，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动力。在航运领域，催生了船舶无人化、航运业智能化的变革，并因其在提升航运安全、减少

运输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得到各国及国际航运业的支持。将无人船引入商业航运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1]。
但是，无人船有别于传统船舶的无人化、信息化的特性，以及其悬而未定的法律地位，给保险制度带来

新的问题和挑战。例如，无人船是否属于保险标的“船舶”存在争议，这是无人船适用保险制度的前提；

无人船的高度信息化特征使之面临着相较于传统船舶而言更高的网络安全风险，这强调了网络安全保险

的重要性；无人船依靠岸基操控人员进行控制的无人化运营模式可能使船长的角色发生改变，从而影响

赔偿责任的分配。 
保险是分散风险、保护船东利益的有效机制[2]，曾在航海条件不佳的时代促进了传统航运业的发展；

新兴的无人船尚不能完全取得船东信任，亦需通过保险制度来获得风险规制。一方面，保险有助于分散

船东风险、推广海上无人船的商业化应用；另一方面，保险制度也需要同航运业智能化趋势相协调，保

持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本文将梳理无人船应用的风险状况，从保险标的、承保范围、赔偿责任三个维度分析无人船对现行保

险制度的挑战，为应对无人船的无人化、信息化、智能化特性，就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初步建议。 

2. 无人船的概念界定 

海上无人船舶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出现的新型船舶，在公海等开阔水域可能采用全自动驾

驶模式，而在港口等环境较为复杂的水域，可由岸基操控人员远程介入船舶控制[3]。现行国际法尚没有

为其提供明确定义。Shipowner’s Club 区分了无人船舶与智能船舶，其中无人船舶被界定为“船上没有船

员，但可从岸上遥控的船只”[4]，它们“能够从 A 点航行到 B 点，而不需要船上船员的帮助”。从该定

义可知，Shipowner’s Club 认为无人船舶仍需一定程度的人类干预。智能船舶则是指“使用算法操作预编

程序的船只”[4]，而无需人类干预。国际海事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提出了海

上水面自主船舶(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 MASS)的概念，意指“能够在不同程度上独立于人类

活动而运行的船舶[5]”。国际海事委员会(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MI)认为无人船是“在没有船员

的情况下能够在水面上进行控制运动的船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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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社会对海上无人船舶的定义各异，但是，结合无人船的各类定义及其应用实践，可以发现

无人船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征。 
第一，“智能化”是无人船的核心特质。“智能化”主要是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按照预先编

程的设定执行任务，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能力。航船不必搭载船长或船员，而是遵循制造过程中程序设

计者预先设定的程序，通过传感器收集环境信息，结合无线监测功能，依靠岸基操控人员(shore-based 
operator)的远程控制进行运营[7]。这将会导致船长(master)的角色变化，船长不再需要在船上，现行海上

保险赔偿责任制度下船旗国、船长、船东三方分担责任的结构可能发生改变。 
第二，“信息化”是无人船运行模式的逻辑前提。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应用是无人船实现“智

能化”运行的逻辑前提，这强调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基于此，除传统海上风险外，无人还面临着网络

迟延、计算机病毒以及黑客攻击劫持船舶等网络风险，影响到承保风险。 
第三，“无人化”是无人船的外在表现。高度“智能化”使得无人船无需配置船长、船员，而实现

“无人化”运行，这是与建立在数百年航运实践之上的船舶法律制度区别最显著的外在特征，关涉到无

人船的法律地位与适航性，对于船舶合法性、保险标的以及承保风险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 

3. 无人船与保险标的“船舶”的关系 

现行海事海商法的管辖对象为“船舶”，保险法亦以“船舶”为保险标的，因此，无人船与“船舶”

的关系是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 

3.1.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船舶”不以载人为必要条件 

国际海事公约并未对“船舶”进行严格界定，国际习惯法中也没有确切的描述。《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未对“船舶”进行定义，且使用了可以互相替换的“vessel”和“ship”术语；《国际海上碰避规则》

将“船舶”视为“所有类型的水上航行器，包括非排水航行器、地面机翼航行器、水上飞机，用作或能

够用作水上运输的工具”；《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公约》中的“船舶”是指“在国际海运贸易中用于运

输货物、乘客或两者的任何自行式海船，但总注册吨位低于 500 吨的船舶除外”；《海牙规则》认为“船

舶”是“用于海上货物运输的任何船只”；《鹿特丹规则》也作了相似规定。 
各国国内海事法律对“船舶”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在美国，“船舶”包括“作为水路运输工具而使

用或能够使用的各种船只或其他人工装置”；英国 1995 年《商船法》规定，“船舶”包括“航行中使用

的各种船舶”；《荷兰民法典》将“船舶”理解为“不是飞机的、根据其结构旨在漂浮或已经漂浮的”

所有事物；我国《海商法》将“船舶”定义为“海船和其他移动装置，但不包括用于军事或公共服务目

的的船舶或工艺[8]”。 
从上述简要例举的常用船舶监管规定中可以看出，船舶的要素通常包括可漂浮、位于海上、具有航

行能力、用作商业目的等[9]。尽管国际法与国内法对“船舶”并无统一规定，但均不以“船上有船员(包
括船长)”作为“船舶”之必要条件。CMI 关于无人船的调查问卷中亦显示，多数国家认为无人船构成

“船舶[10]”。因此，能够得到较为肯定的结论，即无人船能够被绝大多数现有的“船舶”定义所涵盖，

而且现有的公约和国家法律似乎原则上将继续在这些船舶方面发挥作用。 

3.2. 船级社对无人船“船舶”地位之认定展现积极态度 

船级社对无人船“船舶”地位之认定是确定无人船是否属于保险标的另一重要问题。船级社是出于

保险或其他目的根据船舶的状况对船舶进行检验和分类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负责制定和维护船舶建造

和运营的技术标准，其所负责的入级检验是船舶登记和投保的前提。因此，船级社对无人船地位的认定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3170


樊泽林 
 

 

DOI: 10.12677/ds.2024.103170 87 争议解决 
 

亦有重要意义。 
对于新兴无人船，最古老的船级社劳氏船级社已经推出了一套用于评估无人驾驶海洋系统安全和操

作性能要求的代码；劳氏船级社还发布了《无人船用系统设计规范》，将无人船舶根据自主级别进行了

分类[11]。由此可见，船级社对无人船“船舶”地位之认定展现积极态度，如果新兴的无人船能够满足船

级社制定的要求，那么船级社应会接纳无人船的“船舶”地位。 
综上所述，在国际法、国内法和船级社三个层面，将无人船认定为“船舶”不存在重大障碍，无人

船应属于保险标的之“船舶”。 

4. 无人船保险的承保风险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航运业与网络技术联系更加紧密，高度依赖互联网和远程通信技术的无人船所

面对的网络风险更加凸显，给保险业带来新挑战。网络风险有多种来源，其所导致的安全事件表现为多

种形式，进而对多种承保风险及除外责任产生影响。因此，需对无人船所面对的网络风险的类型进行简

要梳理，进而分析传统保险条款是否足以应对网络风险，抑或要求新保险条款的建构。 

4.1. 无人船网络风险的类型 

从风险来源角度看，可概括为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无人船网络风险既可能由网络迟延、电子航图

更新不及时等网络设备系统自身缺陷导致，也可能由部署僵尸网络、颠覆供应链等外部网络攻击造成，

从而引发船舶系统设备的损坏、船舶停滞、船舶碰撞、船舶航期延误、破坏导航系统导致船舶前往错误

的目的地或被挟持等后果。 
从触发网络风险的主观方面看，可划分为故意的风险与非故意的风险。非故意风险可能包括船舶制

造过程中程序设计员的设计缺陷、制造商的产品瑕疵，也包括航行过程中岸基操控人员的疏忽与操控不

当等。 
网络迟延、程序设计缺陷等内部风险与船舶适航性有关，船舶开往错误目的地或被挟持等外部风险

可能使海盗险面对挑战，在无人船时代下需要重点关注。 

4.2. 无人船适航性之认定 

海上保险合同并不承保所有风险，而是可保风险，根据通说，需具备五个要件，即非投机、非偶然、

须意外发生、须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须有使保险标的发生重大损失的可能性。其中，非偶

然与意外性暗含了对船舶适航性的要求，因为对于不适航的船舶来说，出险几率很大，可以说是可预知

的。保险除外责任也可能以船舶不适航为由排除承保风险。因此，无人船适航性之认定对保险风险的确

定至关重要。 
首先需要对船舶适航性的具体要求进行厘定。《海牙–维斯比规则》中有关海上运输的适航标准通

常被认为是最可接受的标准。这些标准要求承运人尽其职责适当地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提供供应品。

其它许多因素也可以被考虑，如船舶的设计和建造、机械和助燃设备、机组人员的充足性和能力、燃料

的充足性与质量，以及货物的积载和稳定性等。保险法亦作类似规定，要求船舶在人员和设备方面的状

况达到与将要进行的航程相适应的水平[12]。无人船在船舶适航性方面的挑战主要体现在船上配员的缺少

以及对技术可靠性的怀疑两个方面。 
就船舶配员标准而言，诸多国际公约都对配员要求作了规定，但在这些规则制定之初，尚不能预见

通信技术与无人船的发展，均是针对常规有人船舶所作规定，必然对无人船存在适用上的障碍。基于此，

不能当然据此否定无人船的适航性，而应结合适航义务之立法意图，一秉善意对适航要求作出解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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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字面上看，如前文所述，诸多国际公约与国内法虽有关于船舶配员之规定，但并没有做出诸如船

舶在任何时间均应保证有至少一名船员在船上的限制。根据具体航程，不同船舶的配员标准是一个灵活

的概念，“适当”一词允许对考虑到特定类型和航程的每艘船舶进行适当的人员配备解释[12]。其二，从

文本的嗣后含义来看，随着科技进步，已存在船舶配员要求不断减少的趋势，货物集装箱化既已带来甲

板维修保养人员、货物装卸人员等的减少。其三，适航义务本质上是为了确保航行安全，如果船舶在安

全方面能够达到常规船舶同样甚至更水平，那么低人员配备或无人员配备可以被推定为是合理的。从这

个角度来看，无人船在船舶配员方面能够满足适航性要求。 
就技术可靠性而言，囿于当下的技术发展水平，系统技术漏洞可被区分为难以甄别、能够甄别但难

以避免、能够甄别且能够避免三类，其中，能够甄别且能够避免的设计风险显然应被排除在承保风险外，

而对于另外两类，在设计者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将之列为除外事项，以免损害船东利益。实

际上，无人船正处于经验与技术标准双重缺失的环境中，设计风险之定性难以判断，举证亦存在困难。

目前，国际监管机构和一些国家已开始尝试引入无人船建造标准指南和技术规范[13]。 

4.3. 无人船海盗风险之认定 

海盗行为一直是船舶、货物安全的极大威胁，海盗对海船的暴力袭击常导致船员人身损害与货物财

产损失。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无人船使海盗攻击形式更加多样，海盗可能通过远程干扰计算机系统或

互联网切断无人船与其操作中心的连接后实施控制船舶、劫取货物等行为。现行法律制定时尚不能预见

网络技术和无人船的发展，以网络攻击为主要方式的新型海盗行为与传统海盗行为在船舶、人员、行为

等方面的差异存在不适应之处，能否适用海盗险存在争议，需对网络攻击的法律影响进行评估。 
首先需要明晰现行法律对“海盗”的界定。对于海盗这种国际犯罪，大多数国家法律均无明确定义，

国际法及少数海运发达国家法律中有关“海盗行为”或可供保险法参考。国际习惯法对于海盗之认定通

常要求三个因素，即未经授权之暴力行为、发生在特定国家属地管辖权外、使用一艘船舶进攻另一艘船

舶之“双船因素[1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则通过第 101 条，列举式地规定了海盗行为：“……私人

船舶……的船员……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1) 在公海上对

另一船舶……”，亦体现了“双船要素”，即要求侵害船和被害船同时存在[15]。也有少数海运发达国家

在国内法中规定了海盗行为。英国《海上保险法》中定义的海盗行为主要包括四项因素，分别是海上抢

劫犯罪或试图海上抢劫、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来实现、为私人目的、可由暴徒或暴动的乘客实施，并不

考虑发生地点(但内水除外) [16]。美国通过判例法发展出认定海盗行为的标准，主要包括属于劫掠犯罪、

为私人利益、发生在公海上、怀有普遍敌意的意图[16]。 

结合前述无人船网络风险类型与海盗行为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存在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存

在根本区别。首先，通过网络攻击进行的新型海盗行为存在多种方式，现有海盗之定义难以囊括。国际

习惯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均要求海盗行为具备“双船要素”，然新型海盗行为或许将以通过岸上

远程发动网络攻击干扰海上船舶为主要手段。其次，海盗行为要求的“为私人目的”的心理要素也难以

认定。计算机网络具有互联互通的特性，网络攻击的来源难以追踪，更遑论确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再

次，新型海盗行为的暴力程度有限。传统海盗劫持行为往往会造成船壳、货物的损坏以及船员伤亡，而

通过网络手段攻击无人船，具有虚拟化特征，并不存在导致船员伤亡的客观环境，对船舶亦不会造成物

理上的毁伤。因此，综合心理要素、行为方式、后果三方面的比较，现有海盗定义难以囊括以网络攻击

为主要手段的新型海盗行为，海盗险的承保风险不能完全覆盖网络攻击导致的损失。 
但是，海盗险承保风险的局限性不意味着海盗险失效，在特征重合的范围内，海盗险依然应承担部

分网络攻击的风险。因为，网络攻击劫持船舶无疑是海盗行为在信息时代下的新形式，若完全摒弃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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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则不利于保护无人船船东的利益，并阻碍无人船商业化运营的发展。因此，在适当范围内，以网络

攻击为主要手段的新型海盗行为应纳入海盗险的承保范围。 

5. 无人船保险的赔偿责任分配 

赔偿责任分配关系到被保险人的确定。传统海事赔偿责任制度通常是船旗国、船长和船东三方分担

责任[17]。船旗国负责有关船舶技术条件、船舶管理、自主船舶技术标准之规则的制定；船长是对船舶以

及船舶上的人和物负责的人，并执行船旗国制定的规则；船东不仅指船舶所有人，还可以包括光船承租

人、管理人和营运人。无人船的“无人化”特征将使船长的角色发生变化，岸基操控人员的地位需要进

一步明确，软件设计者和制造商的责任分担亦需纳入考虑。 

5.1. 船长与岸基操控人员的责任不能互替 

无人船背景下，船长无需在船，而岸基操控人员承担有远程控制船舶的任务，由此引起的问题是，

岸基操控人员能否被视为船长，抑或是船员？进而能够明确二者的责任配置问题。经过对船长和船员概

念的界定，以及对立法目的的考察，船长与岸基操控人员的职责、作用并不完全相同，现行法律的立法

目的于无人船背景并不适应，因此船长与岸基操控人员的责任不能互替。 
首先，岸基操控人员所负职责和作用同船长并不全然相同。岸基操控人员的职责同船长存在一定程

度的相似性，他们都负责对船舶的控制，避免可能对环境、水道、其他交通工具一句居住在海岸和港口

的人员造成重大危害的事故。因此，岸基操控人员需要具备同船长一样的某些素质，如良好的判断力、

在紧急情况下的冷静头脑，以及所需的航海与信息技术知识等。但是，岸基操控人员的工作场合并不在

船上，这使其与船长的职责与能力存在实质区别。船长需要有效掌握船舶指挥权并时刻注意海上风险，

确保船货安全，但岸基操控人员位于岸上，可能难以实时、全面掌握船舶情况与航行环境，加之网络迟

延等技术风险依然存在，若发生海上事故，岸基操控人员并不能像船长一样即时了解事故情形并进行控

制，且事故也可能导致船舶通信控制系统失灵。因此，期待岸基操控人员同船长一样承担灵活应对不断

变化的情况的职责可能不尽合理。 
其次，现行法律的立法目的并不完全契合于无人船背景。从政策角度来看，海员(包括船长)的身份及

相应规则是基于工作地点位于海上的特性而作出的，包括明显的国际环境、身体素质要求、安全风险、

纪律、长期处于工作状态、在家庭和社会生活方面受到限制，以及实际转移到另一艘船舶的可能性。而

对于无人船岸基操控人员来说，并无面对期中任何一项因素之必要。因此，将岸基操控人员与船长身份

等同，使现有关于船长之规则适用于岸基操控人员，从立法目的上说是难以解释的。 
因此，船长与岸基操控人员的责任不能互替。但是，船长的一些职责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岸基操控

人员身上，如何合理分配两者间的职能与责任，还需进一步的审慎考虑。 

5.2. 软件设计者与制造商责任的纳入 

软件设计者的预设编程工作和制造商的服务对确保无人船海上航行安全具有关键作用，可能也需负

担部分民事责任[13]。 
目前软件设计者和制造商尚不属于船舶民事责任主体的范畴，但将之至于只能交通运输工具的上位

概念下，可以发现有关无人驾驶汽车的建议可资借鉴。英国提出一项创建无人驾驶汽车登记并审查驾驶

员和制造商之间民事责任分配的建议：如果事故是由产品设计缺陷引起的，即使当时汽车上有驾驶员在

驾驶，制造商仍需承担责任[18]。该建议的引入是基于一个极端的假设：假使与无人船相关的所有科学和

安全问题都是完美的，就不会发生任何碰撞事故，因为无人船将是完全自主和智能的。所以，碰撞事件

只能因为软件或制造缺陷而发生，在此背景下，软件设计者和制造商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产品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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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必要的。 

6. 结语 

大数据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船舶无人化、航运业智能化的变革，将无人船引入商业航运成

为一种发展趋势，也保险制度带来问题和挑战，体现在保险标的、承保风险和赔偿责任方面格外显著。

从保险标的角度，国际法与国内法有关“船舶”之定义均不以“载有船员”为必要条件，船级社对无人

船“船舶”地位之认定亦展现出积极态度，将无人船认定为保险标的之“船舶”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从承保范围角度，船舶适航性亦不以载员为必要，无人船能够满足适航性要求，以网络攻击为主要手段

的新型海盗犯罪超越了传统海盗险的承保风险，但在要件重合范围内海盗险对网络攻击仍可适用；从赔

偿责任角度，岸基操控人员的出现使船旗国–船东–船长三方责任结构产生动摇，船长与岸基操控人员

的角色和责任虽有相似之处，但并不能互替，软件设计者与制造商的责任亦需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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